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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創新營運模式」產學合作專案計畫 

徵求公告     

一、 目的 

科技部補助計畫多數都是在技術的開發，皆為硬體計畫，不應

該只是勞力加值，應該要有一些創新模式，透過人文加值，可

能是用現有的東西，或是注入新東西，進而產生創新轉型。為

鼓勵應用新科技結合創新營運模式，或其他非屬技術性創新，

但與社會脈動相關，本部自 107 年度推動「創新營運模式」產

學合作專案計畫。 

二、申請機構與計畫主持人/共同主持人/合作企業資格 

(一) 申請機構(即執行機構)：符合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

點第二點規定，為本部受補助單位之學研機構或單位。 

(二) 計畫主持人（申請人）及共同主持人：符合本部補助專題研

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者。 

(三) 合作企業：指符合本部「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

第二點規定者，即指依我國相關法律設立之獨資事業、合夥

事業及公司，或以營利為目的，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，並

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，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，並以全

程參與計畫為原則。 

三、申請須知、執行規範及執行期間 

(一) 本計畫參採「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之應

用型產學計畫相關規定辦理，每件計畫本部每年核定金額以

新臺幣 200 萬元為上限，吸引業界投入經費(企業配合款)至

少占總計畫經費 20%且不得低於新臺幣 20萬元。 

(二) 本計畫採用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書格式，計畫

類別請點選「創新營運模式產學合作專案計畫」，學門代碼

T9902-創新營運模式產學合作計畫，申請書內容可包含: 

1. 新服務商品：係指全新或創新商品/服務，包括內容、元素、

水準、規格、組合等價值之增進。 

2. 新經營模式：係指建立新的服務運作方式、經營制度、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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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程序、營運系統等，以創新企業或組織經營價值。 

3. 新行銷模式：係指在產品或服務銷售過程中，業者與顧客

通路管理、互動溝通、關係建構、計價收費、暢貨物流等

以創新方式與顧客或上下游等價值鏈成員建立新的溝通互

動模式，以擴散新產品或服務效益。 

4. 新商業應用技術：係指引進新的資訊、通訊、系統、設施、

設備等科技在服務業(商業)上應用，並產生創新價值者。 

5. 其他與社會脈動相關:其他非屬技術性的創新，可提升產業

效益與社會影響，如引用人文藝術、社會關懷與創新，擴

大技術運用價值。 

(三) 本計畫自 107 年 5月 1日受理線上申請，請計畫主持人至本

部網站填寫申請書，路徑如

下:( https://www.most.gov.tw/?l=ch)/學術研發服務網登

入/學術獎補助申辦及查詢/專題研究計畫(含構想書、申覆、

產學、博後著作獎、研究學者)/計畫類別:創新營運模式產學

合作專案計畫；申請機構於 107 年 6月 29 日(星期五)前彙整

申請者資訊並造冊後，「備函送達」本部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(四) 107 年計畫執行期間:107 年 11 月 1 日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。 

(五) 本專案計畫採 3階段審查，分別為書面審查、簡報複審及決

審會議，簡報複審時間將另外通知。審查原則如下: 

1.計畫創新及可行性 

a.創新內涵與競爭力 

b.計畫團隊實績與執行能力 

c.執行方法、時程及可行性 

d.風險評估完整性及因應對策 

e.人力、經費及使用設備等資源投入合適性 

f.申請書內具備市場或服務需求端之測試報告或調查尤佳 

2.推動模式策略 

a.計畫推動內容或獲利模式 

b.新事業的發展性 

(六) 本部依審查結果核給補助額度。計畫未獲通過補助者，不得

提出申覆。 

(七) 本計畫屬本部「產學案」之數量管制(quota)件數，核定補助

後，列入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件數，共同主持人則不列入計

https://www.most.gov.tw/?l=ch)/學術研發服務網登入/學術獎補助申辦及查詢/
https://www.most.gov.tw/?l=ch)/學術研發服務網登入/學術獎補助申辦及查詢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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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。 

(八) 其餘未盡事宜，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、本部補

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(九) 聯絡窗口: 

科技部產學及園區業務司 

承辦人：陳怡婷 

電話：(02)2737-7280 

e-mail: yitchen@most.gov.tw 

 


